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 

單獨招生簡章 

 
※報名方式：一律網路登錄報名、報名後上傳相關報名資料。 

1.報名時間自 11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10:00 起至 11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17:00 截止。 

2.請使用具備網路連線的電腦或行動電話於開放報名期間登入報名系統。 

3.考生網路登錄報名資料後，上傳各項檔案並確認資料無誤後送出報名資料方完成報名程

序，逾期不受理。 

 

學校地址 114011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56 號 

聯絡電話 02-2658-5801 轉分機 2121 至 2127 

招生專線 02-7746-1888 

傳真電話 02-2799-1368 

報名網址 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9 日本校 114 學年度第 7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

報名連結 招生資訊網 官方 LINE群 

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簡章 

重要事項提醒 

 
一、報名學生應依本簡章規定，辦理報名、成績查詢及錄取報到作業，務請

詳細閱讀、確實瞭解簡章細則，以免發生錯誤，影響本身權益。 

 

二、參加 115 學年度技專校院及大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錄取及完成報到者，

於本單獨招生錄取報到時，須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違者取消

錄取資格，報名學生不得異議。 

 

三、本招生報名採網路登錄報名資料，無需繳交報名費，網路上傳相關報名資

料證件才算完成報名手續。僅完成網路登錄資料而未於報名期間內上傳資

料繳交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名。 

 

四、本簡章細則或日程如有變動，將公告於本校招生資訊網。 

 

五、若有任何問題可至官方 LINE 群詢問。 



 

III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 

重要日程表 

項   目 日   期 備   註 

公告招生簡章 
115年2月2日(星期一) 

上午10:00起 

至本校招生資訊網免費下載：

https://recruit.takming.edu.tw/p/412-1002-2599.php 

網 路 報 名 

115年3月12日(星期四) 

上午10:00起至 

115年3月23日(星期一) 

下午17:00截止 

一律使用網路報名，請使用具備網路連線的電腦

或行動電話於開放報名期間登入報名系統，完成

報名資料登入及各項資料檔案上傳後，確認送出

報名資料方完成報名程序。 

報名連結：

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網 路 成 績 

查 詢 

115年4月9日(星期四) 

上午10:00起 
請考生至本校網站查詢成績，不另寄發紙本成績單。 

成 績 複 查 

115年4月9日(星期四) 

上午10:00起至 

115年4月10日(星期五) 

中午12:00止 

成績有疑義之考生於規定時間內，一律採傳真方

式申請複查，逾期不予受理。 

(傳真電話：02-2799-1368) 

錄取結果查詢 
115年4月16日(星期四) 

下午14:00起 

本校不另寄書面通知，請考生自行上網查詢。若

有其他問題請洽詢教務處綜合業務組02-7746-

1888。 

正取生網路報到 

115年4月16日(星期四) 

下午14:00起至 

115年4月20日(星期一) 

中午12:00截止 

須於規定時間內至本校網站完成網路報到手續。 

備 取 生 遞 補 

115年4月21日(星期二) 

中午12:00起至 

115年4月24日(星期五) 

中午12:00截止 

正取生報到後若有缺額，即通知備取生辦理遞補

事宜。 

備註：以上重要日程表如有變動，以本校網站公告為準。 

  

https://recruit.takming.edu.tw/p/412-1002-2599.php
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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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生科組、專班名稱、計畫編號及合作學校、科別與招生名額 

 

貳、報名資格 

一、 本簡章奉教育部 114 年 4 月 23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42300731V 號函辦理。 

二、 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 新五專模式班』

招生規定」訂定。 

三、 報名資格（若不符如下報名資格之考生，請勿報名） 

(一)通過本校該專班第一階段篩選之合作技高學校應屆畢業生。 

(二)完成本校114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之預修(先修)課程之技高學生。 

四、 報考注意事項 

(一)若無法於本校規定期限內取得畢業證書者，或無法符合同等學歷報考資格者，即認定其

自始不具報考資格，本會將取消錄取資格，亦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二)考生報考資格學歷(力)之認定，以網路報名完成送出至本校報名系統之資料為準。 

  

招生部別
與學制 

學院 招生科(組) 計畫編號 
專班 

名稱 

學校 

名稱 

合作 

科別 

招生 

名額 

日間部 

二專 

管理

學院 

行銷管理科 

觀光與會展組 
114-23-07 

觀光行銷與會展

管理專班(1+2+2) 

國立基隆高級

商工職業學校 

國際 

貿易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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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報名方式 

本招生一律採網路報名並上傳書面資料，事關考生權益，務請詳細閱讀。 

一、報名流程 

 

 

 

 

 

 

 

 

 

 

 

 

 

 

 

 

 

 

 

 

 

 

網路報名 
1.開放時間：11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10:00 至 115 年 3 月 23 日(星

期一)17:00 止。 

2.報名網址：【網路報名系統】-【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

獨招生】 

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3.進入後請填寫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碼。 

4.請仔細閱讀【報名考生注意事項】後按【進入】。 

5.點選【資料區填寫】，請詳實填寫您的報名資料，如手機、地址等

資料（以利資料寄送及聯繫）。 

6.填寫完基本資料後，務必填寫就讀動機、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以利審查。 

7.完成後請按報名資料送出。 

完成報名 
(請洽電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02-2658-5801轉分機 2127，確認報名是否完成) 

上傳報考資料 
1. 開放時間：11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10:00 至 115 年 3 月 23 日(星期

一)17:00 止。 

2. 上傳連結：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3. 必繳資料：詳「二、檔案區上傳說明」 

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https://www.takming.edu.tw/recruit/exam_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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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區上傳說明 

開放時間：115 年 3 月 12 日(星期四)10:00 至 11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17:00 止。 

1.上傳個人證件 

項目 上傳檔案名稱 必繳、選繳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持居留證報名者亦同 

1. 報名考生若遺失國民身分證者，報名時必須繳驗戶籍機關發給之證

明文件。 

2. 報名考生若更改姓名者，其應繳驗之各項證件必須先至原發單位更

改姓名、或報名時持戶籍機關發給之證明文件，否則不得報名。 

3. 各項證件與國民身分證上所載姓名、出生年月日若有不符，均不得

報名。 

必繳 

2 

學歷(力)證件 

1. 網路上傳繳交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同等學力證明。所繳交之學

歷(力)證件需與報名資格相符並於錄取報到時依規定繳驗正本。 

2. 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畢業證書，請繳交「附表四 切結書」及學生

證正反面影本(背面需有當學期註冊章)或在學證明。 

必繳 

 

2.上傳書面資料 

項目 上傳檔案名稱 必繳、選繳 

1 
自傳 

如：入學前背景、報考動機、個人專業與專長、未來讀書計畫等。 
必繳 

2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在校至少前四學期學業成績） 必繳 

3 

其他書面資料 

如：社團參與、學生幹部、技能檢定證明、競賽成果、語文能力、研

究報告或作品集、特殊才能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資料。 

必繳 

※完成上述步驟者，或發現報名資料如有錯誤或遺漏時，請致電教務處綜合業務組02-2658-

5801分機2127。 

三、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利用告知事項 

(一) 本校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於報名表中對於考生資料之蒐集，係為考生成績計算、

資料整理及報到作業等招生作業必要程序，考生資料蒐集之範圍以本會報名表所列各

項內容為限，相關資料保存一年後銷毀，但若有考生提出申訴者，並延長保存至考生

申訴作業完成後進行銷毀。 

(二) 考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利，將不因報名作業而拋

棄或限制，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欄填寫

不全者，所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考生若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個人資

料，本會將無法進行考生之招生作業，請考生特別注意。 

(三) 完成報名程序之考生，即同意本會對於考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的、

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會對於考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利用。 

(四)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執行，本次招生有關之公告，不會公告考生全名，本會於考生報

名成功後將提供查詢個人之報名序號，報名序號做為身份之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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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績採計項目、標準與查詢 

一、 計分項目及資料說明 

計分項目 
計分標準 配分

比例 

同分參

酌順序 計分方式 

書面資料
審查 

1. 自傳 

如：入學前背景、報考動機、個人專業與專長、未來

讀書計畫等。 

50% 1 

2.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在校至少前四學期學業成績） 30% 2 

3. 其他書面資料 

如：社團參與、學生幹部、技能檢定證明、競賽成果

、語文能力、研究報告或作品集、特殊才能或其他足

以證明學生優秀之資料。 

20% 3 

二、 總成績計算方式 

(一) 依據計分項目，成績採計以100分為滿分，總成績計算至小數點第二位，第三位四捨

五入。 

(二) 總成績計算： 

總成績 = 書面資料審查 

三、 總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總成績公告：115年4月9日(星期四)10:00起網路公告 

1.請自行上網查詢或電話查詢(招生專線：02-77461-888或電話：02-2658-5801轉分機

2121至2127)，不另寄紙本成績單。 

2.總成績公告後進行成績複查、訂定錄取標準及放榜，總成績公告及複查前並未決

定錄取與否。 

(二)成績複查：115年4月9日(星期四)10:00起至115年4月10日(星期五)12:00止，逾期不予受理 

1.考生對總成績如有疑問，可申請複查，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2.檢具「附表一 成績複查申請表」，以傳真方式辦理(傳真電話：02-2799-1368)；傳

真後請電話確認(招生專線：02-7746-1888或電話：02-2658-5801轉分機2121至2127)。 

伍、錄取、報到與註冊 

一、 錄取 
本校招生委員會於放榜前訂定各系最低錄取標準，以總成績高低及同分參酌順序，錄取

正取生至滿額為止，在最低錄取標準以上之非正取生得列為備取生。正取生報到後若仍

有缺額，得由備取生依序遞補。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之人數不足招生名額時，得不足額

錄取，未達最低錄取標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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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取生報到 
(一)日期及時間：115年4月16日(星期四)14:00起至115年4月20日(星期一)12:00截止。 

(二)報到方式：採網路報到，請於本校官網「新生專區」完成「新生網路報到」，逾期未

報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三)放棄錄取者，請於115年4月20日(星期一)12:00前於本校官網「新生專區」完成「新生

網路報到」放棄，或以傳真(02-2799-1368)方式傳送「附表二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進行放棄，傳真後再以電話(招生專線：02-7746-1888或電話：02-2658-5801轉分機2127)

確認收件。 

三、 備取生報到 
(一)本會按正取生報到後缺額依序電話通知備取生報到遞補，備取生須在通知時間內完成

報到手續，如未在指定時間內報到視同放棄入學資格，不得異議。 

(二)承上，經電話通知無法取得聯繫者，視為放棄入學資格。 
(三)報到方式：採網路報到，請於本校官網「新生專區」完成「新生網路報到」，逾期未報

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四)備取生遞補作業將視缺額通知至額滿或至1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00截止。 

四、 註冊 
(一)經本次招生錄取之考生於完成報到、驗證後，仍應依規定辦理註冊入學手續，未依規

定辦理註冊入學手續者，視同自願放棄入學資格，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註

冊。 

(二)經本次招生錄取之考生所繳驗文件，如有偽造、變造、記載不實等情事或不合入學資

格，經查明屬實，即撤銷錄取資格，亦不發給任何文件；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始發覺

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三)本校學則規定，新生因重病、服役、懷孕、分挽、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或特殊事故無法

如期入學時，應於註冊截止前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核准者

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四)錄取考生經註冊入學後，其應修學分、科目、畢業資格之取得等事項，悉依本校學則

及各錄取系之規定辦理，並請逕至本校網站查詢。 

(五)錄取考生對於註冊入學之作業程序有任何疑義，請洽詢本校教務處教務行政組，電話

：02-2658-5801轉分機2111至2117。 

陸、申訴程序 

(一)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3條規定：「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別特質、

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但基於歷史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

之正當理由，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之學校、班級、課程者，不在此限。」 

(二)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者，得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日內，向

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逾期不予受理，「附表三 考生申訴書」應敍明疑義

之具體理由，並提出佐證資料供招生委員會參考；本校受理申訴案後，即召開招生委

員會審議，並於一個月內正式答覆。 

(三) 考生之申請如有下列情形者不予受理： 

1. 申訴內容於招生相關法令或招生簡章內已有明確規範者。 

2. 不具名申訴者。 

3. 逾期申訴者。 

https://www.takming.edu.tw/takmingcc/default_g6.html
https://www.takming.edu.tw/takmingcc/default_g6.html
https://www.takming.edu.tw/takmingcc/default_g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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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註 
一、 入學應繳費完成註冊取得學籍後方得辦理休、退學。 

二、 本校115學年度日間部二專收費標準供參考，以本校校務會議決議後之正式公告為準。 

單位：新台幣元 

年級 學費 雜費 學生團體保險費 

日間部 

二專一~二年級 
36,240 9,080 335 

日間部課程使用專用設備者，需另外繳交使用費，項目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費用項目 管理學院 內容 

電腦實習費 850 使用專業電腦教室、語言教室等 

三、 本校配合教育部辦理以下措施： 

(一) 「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行政院減免學雜費」： 

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就讀本校二專、四技、二技，均符合減免資

格，無需申請，自動減免。請洽詢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電話：02-2658-5801轉分

機2214。 

(參考網頁：德明首頁→最下方學雜費減免→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行政院減免

學雜費說明)) 

https://manner.takming.edu.tw/p/412-1008-879.php?Lang=zh-tw  

(二) 「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方案： 

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學生申請到本校宿舍，均符合補貼資格，無需申請，自動減免

。請洽詢本校學務處校安中心，電話：02-2658-5801轉分機2253。 

四、 上課時間：週一至週五08:20~17:00(依排課為主)。 

五、 依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菸害管理規定」，本校全面禁菸，如違反規定，將進行菸害防

制教育宣導及違規處理。 

六、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https://manner.takming.edu.tw/p/412-1008-87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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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成績複查申請表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 

考生姓名  報名序號 (考生免填) 

報考系別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複查項目 原始分數 
複查分數 

(由本校填寫) 

自傳、高中職在校歷年成績單   

其他書面資料   

考生親自簽名 

年    月    日 

複查回覆事項 

(由本校填寫) 

回覆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成績複查日期：115年4月9日(星期四)10:00起至115年4月10日(星期五)12:00止，填妥本表

以傳真方式辦理，逾期不予受理，傳真後請電話確認。 

二、申請複查不得要求影印相關資料，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 

(傳真電話：02-2799-1368；招生專線：02-7746-1888 或電話：02-2658-5801 轉分機 2121 至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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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 

第一聯  本校留存 

考生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本人因故自願放棄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日間部二專觀光行銷與會展管理專班 

一年級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考生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確認戳章 

 

 

………………………………………………………………………………………………………………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 
第二聯  考生存查 

考生姓名  聯絡電話  手機  

本人因故自願放棄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日間部二專觀光行銷與會展管理專班  

一年級錄取資格。 

 
 

考生：                         (簽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已報到錄取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簽名後，115年4月20日(星期一)12:00

前，以傳真(02-2799-1368)方式辦理，傳真後再以電話(招生專線：02-7746-1888或電話：02-

2658-5801轉分機2121至2127)確認收件。 

2.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錄取生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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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考生申訴書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 

考生姓名  報名序號 (考生免填) 

報考系別                       e-mail  

連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聯絡地址 

- (郵遞區號) 

申訴事實與理由： 

 

 

 

申訴目的： 

 

 

 

佐證資料： 

備註：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或違反性別平等原則存有疑義，得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日內填妥

本表並附准考證影本及佐證資料，向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招生委員會應於收

件後一週內正式答覆。 

（郵寄至114011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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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應屆畢(結)業生報名切結書 

115 學年度 3+2 新五專模式專班單獨招生 

本人 確實為 114 學年度應屆畢(結)業生，若註

冊時無法繳交畢業證書正本或符合同等學力報名資格之原學

校修業證明書及成績單正本，願依貴會規定喪失錄取資格，且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費，本人絕無異議。 

此致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立 切 結 書 人 ：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 讀 學 校 ： 學校 

科 組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學生證正面影本 浮貼處 學生證反面影本 浮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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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位置及交通資訊 

 
交通資訊說明： 

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至本校非常便利，若自行開(騎)車至本校者，亦可停本校校區周邊之停

車場或劃設之汽、機車停車位。考生(或家長)蒞校時，若校園空間尚有停車位，可向警衛室登

記入校停車，惟車位有限，未必滿足所有需求，尚祈見諒為禱！ 

一、搭乘捷運直達： 

1.捷運 1 號文湖線：至西湖站(1 號出口右轉環山路後，步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 

2.捷運 3 號松山新店線：至南京復興站轉乘 1 號文湖線至西湖站 

3.捷運 5 號板南線：至忠孝復興站轉捷運 1 號文湖線至西湖站 

二、搭乘捷運再轉乘公車： 

1.捷運 2 號淡水信義線：至圓山站轉乘公車 紅 2、247 及 287 區間車，至捷運西湖站 

2.捷運 4 號中和新蘆線：至民權西路站轉公車 247，至捷運西湖站 

3.捷運 4 號中和新蘆線：至民權西路站轉公車 紅 31，至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站 

4.捷運 5 號板南線：至市政府站轉公車 藍 27、內科通勤專車 20 號，至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站 

5.捷運 5 號板南線：至昆陽站轉公車藍 20 區，至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站 

三、搭乘公車、客運： 

1.中和：公車 950 至捷運西湖站 

2.松山車站：公車 256、內科通勤專車 8 號至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站 

3.臺北車站：公車 247、內湖幹線至捷運西湖站 

4.大直：公車 28、222、247、256、267、268、286 副、287 區、紅 2、棕 16、藍 7、 

       藍 7 副至捷運西湖站 

5.士林：公車 北環幹線、646、681、683 至捷運西湖站 

6.市政府站：公車藍 7、藍 26 至捷運西湖站，藍 27 至西湖國中站 

7.國光客運：基隆--石牌線(國北護大)至西湖國中站 

四、駕自用車者來校路線： 

中山高速公路由濱江交流道下，沿濱江街上大直橋，右轉至北安路、內湖路，至環山路口時左

轉直走即達本校、或由堤頂交流道下轉內湖方向，至基湖路口右轉接環山路直走到校。 

五、其他有關基隆至本校、跳蛙公車及內科通勤專車之詳細交通資訊，請點選以下網址說明： 

http://www.takming.edu.tw/schoolinfo/takming_map.htm 

 西湖站(德明科大)  
美麗華 

 

環 

山 

路 

http://www.takming.edu.tw/schoolinfo/takming_map.htm

